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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

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2年5

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代

码：2022-038号）。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科工”）一致行动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管理的“中航

证券聚富优选2号集合资管计划”（以下简称“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自2022年

5月 24日起未来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3,750万元且不超过

7,500万元（含2022年5月24日、5月25日增持金额）（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2、截至2022年8月25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过半，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合计

增持公司股份1,022,548股（含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转增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0.0643%，增持金额6,034.81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5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代码：2022-044号）。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22,5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06%，增持金额6,670.57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2年10月14日收到中航证券出具的《关于聚富优选2号资管计划增持

关联方股票的告知函》，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本次增

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管理的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中航证

券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中航科工同受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2、增持主体持股情况：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未持有

公司股份。 

3、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在本次增持计划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在本

公告披露之日前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信心，增持公司股份。 

2、增持时间：2022年5月24日起未来6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

若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进行增持。 

4、增持金额：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3,750万元且不超过7,500万元（含2022年5

月24日增持金额约人民币2,295.62万元、5月25日增持金额约人民币711.11万元）。 

5、增持价格：本次拟增持的股份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中航证券聚富

优选2号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以此确定相关增

持股份数量。 

6、本次增持不是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 



7、本次增持股份的锁定安排：本次增持及增持股份锁定期将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8、相关承诺：本次增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

行，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管理人中航证券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以及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情况 

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自2022年5月24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1,122,548股（含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

转增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706%，增持金额为6,670.57万元。 

本次增持实施前后公司控股股东中航科工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实施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实施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27,837,092 37.68% 598,971,929 37.68%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17,016,397 1.50% 23,822,956 1.50% 

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 7,463,102 0.66% 10,448,343 0.66%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332,119 0.47% 7,464,967 0.47% 

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988,071 0.18% 2,783,300 0.18% 

中航证券聚富优选 2号 0 0.00% 1,122,548 0.07% 

合计 459,636,781 40.48% 644,614,043 40.55% 

注： 

1、公司于2022年6月13日实施完成2021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50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公司总股本由 1,135,446,400股变更为

1,589,624,960股。 

2、中航证券聚富优选 2号于 6月 13日前增持的645,534股因公司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增加至

903,748股，6月13日后增持218,800股。 

3、中航科工及其除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外的一致行动人股份增加系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

转增股份所致。 

4、以上数据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律师核查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计划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中航证券管理

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且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

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中航证券聚富优选2号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关于聚富优选2号资管计划增持关联方股票的告知函》；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

持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专项核查意见》。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